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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主 眾 僕 之 僕 ， 保 祿 主 教 ， 偕 同 神 聖 公 會 議 之 諸 位 教 長 ， 為 永 久 紀 念 事 。  

  

論 個 人 及 團 體 在 宗 教 事 務 上 ， 應 有 社 會 及 公 民 自 由 的 權 利 。  

１  現 代 的 人 們 日 益 意 識 到 人 格 的 尊 嚴  ( 一 ) ， 要 求 在 行 動 上 不 受 驅 策 ，

祗 受 責 任 感 的 引 導 ， 而 能 享 用 自 己 的 決 斷 及 負 責 的 自 由 的 人 數 也 在 增 多 。



同 樣 ， 他 們 要 求 以 法 律 規 定 政 權 的 範 圍 ， 不 得 過 份 限 制 個 人 及 團 體 的 正

當 自 由 。 在 社 會 上 ， 這 種 自 由 的 需 求 ， 特 別 針 對 人 的 精 神 利 益 ， 尤 其 針

對 宗 教 信 仰 在 社 會 上 的 自 由 執 行 。 本 梵 蒂 岡 會 議 ， 慎 重 地 注 意 人 心 的 要

求 ， 探 究 教 會 的 神 聖 傳 統 及 教 義 ， 從 中 提 出 與 舊 的 常 相 符 合 的 新 成 份 ，

決 意 宣 稱 這 些 要 求 是 極 符 合 真 理 與 正 義 的 。  

本 神 聖 公 會 議 首 先 承 認 天 主 親 自 指 示 了 人 類 一 條 道 路 ， 藉 此 道 路 ， 事 奉

祂 便 能 在 基 督 內 得 救 ， 並 獲 得 幸 福 。 我 們 相 信 這 個 惟 一 的 真 宗 教 存 在 於

至 公 而 由 宗 徒 傳 下 來 的 教 會 內 ， 主 耶 穌 賦 與 這 個 教 會 傳 之 於 萬 民 的 責 任 ，

他 向 宗 徒 說 ： 『 你 們 去 使 萬 民 成 為 門 徒 ， 因 父 及 子 及 聖 神 之 名 給 他 們 授

洗 ， 教 訓 他 們 遵 守 我 所 吩 咐 你 們 的 一 切 』 ( 瑪 ： 廿 八 ， 1 9 — 2 0 )  。 人 人

都 該 追 求 真 理 ， 特 別 應 該 追 求 有 關 天 主 及 其 教 會 的 事 情 ， 既 尋 獲 之 後 ，

則 必 須 服 膺 而 遵 循 之 。  

本 神 聖 公 會 議 也 同 樣 承 認 這 些 責 任 觸 及 並 約 束 人 的 良 心 ， 真 理 不 能 以 其

他 方 式 使 人 接 受 ， 除 非 藉 真 理 自 身 的 力 量 ， 它 溫 和 而 堅 強 地 滲 透 人 的 心

靈 。 既 然 人 類 在 執 行 事 奉 天 主 責 任 上 所 要 求 的 信 仰 自 由 ， 正 是 說 在 社 會

上 必 須 不 受 強 制 ， 則 無 損 於 公 教 會 的 傳 統 道 理 所 堅 持 的 ， 關 於 人 類 及 社

會 對 於 真 宗 教 及 惟 一 的 基 督 教 會 所 有 的 道 德 責 任 。 此 外 ， 本 神 聖 公 會 議

討 論 的 信 仰 自 由 ， 正 欲 發 揮 近 代 教 宗 論 不 可 侵 犯 的 人 格 權 利 ， 及 社 會 法

律 秩 序 所 發 表 的 道 理 。  



  

一 、 信 仰 自 由 的 原 則  

信 仰 自 由 的 對 象 及 其 基 礎   

２  本 梵 蒂 岡 公 會 議 聲 明 人 有 信 仰 自 由 的 權 利 。 此 種 自 由 在 乎 人 人 不 受

強 制 ， 無 論 個 人 或 團 體 ， 也 無 論 任 何 人 為 的 權 力 ， 都 不 能 強 迫 任 何 人 ，

在 宗 教 信 仰 上 ， 違 反 其 良 心 行 事 ， 也 不 能 阻 撓 任 何 人 ， 在 合 理 的 範 圍 內 ，

或 私 自 、 或 公 開 、 或 單 獨 、 或 集 體 依 照 其 良 心 行 事 。 本 公 會 議 更 進 一 步

聲 明 ， 信 仰 自 由 的 權 利 ， 奠 基 於 人 格 尊 嚴 的 本 身 ， 從 天 主 啟 示 的 聖 言 和

人 類 的 理 智 都 可 以 知 道  ( 二 )  。 這 項 人 格 對 信 仰 自 由 的 權 利 ， 在 社 會 法

律 的 制 度 中 應 予 確 認 ， 並 成 為 民 法 的 條 文 。  

人 人 因 其 各 有 人 格 ， 依 其 自 有 的 尊 嚴 ， 既 有 理 智 與 自 由 意 志 ， 所 以 應 為

人 格 負 責 ， 受 其 天 性 的 驅 使 ， 負 有 道 德 責 任 去 追 求 真 理 ， 尤 其 是 有 關 宗

教 的 真 理 。 每 人 並 且 有 責 任 依 附 已 認 識 的 真 理 ， 遵 循 真 理 的 要 求 而 處 理

其 全 部 生 活 。 人 們 除 非 享 有 心 理 自 由 ， 及 不 受 外 來 的 強 制 ， 便 不 能 在 適

合 其 天 性 的 方 式 下 ， 完 成 這 一 責 任 。 信 仰 自 由 的 權 利 不 是 奠 基 於 人 的 主

觀 傾 向 ， 而 是 奠 基 於 人 的 固 有 天 性 。 所 以 那 些 對 於 追 求 真 理 ， 及 依 附 真

理 不 盡 責 任 的 人 們 ， 也 仍 保 有 不 受 強 制 的 權 利 ， 祗 要 不 妨 害 真 正 的 公 共

秩 序 ， 則 不 能 阻 止 他 們 自 由 權 的 行 使 。  



信 仰 自 由 及 人 對 於 天 主 的 關 係   

３  如 能 熟 思 人 類 生 活 的 至 上 標 準 即 是 天 主 的 法 律 ： 永 恒 的 、 客 觀 的 、

普 遍 的 法 律 ， 天 主 循 此 法 律 ， 以 祂 智 慧 及 慈 受 的 計 劃 ， 處 理 、 指 導 ， 統

治 普 世 及 人 類 社 會 的 方 向 ， 則 上 述 各 端 將 更 明 顯 。 天 主 賜 人 參 與 祂 的 這

一 法 律 ， 使 人 在 祂 上 智 溫 和 的 安 排 下 ， 能 逐 漸 認 識 永 恒 不 變 的 真 理 。 所

以 在 宗 教 事 務 上 ， 人 人 都 有 追 求 真 理 的 義 務 與 權 利 ， 使 能 利 用 適 當 的 方

法 ， 明 智 地 為 自 己 形 成 良 心 的 正 確 而 真 實 的 判 斷 。  

追 求 真 理 ， 應 用 適 合 人 格 尊 嚴 ， 及 其 合 群 天 性 特 有 的 方 式 ， 即 自 由 探 究 ，

借 助 於 教 導 或 講 授 ， 傳 播 與 交 談 ， 把 已 獲 得 或 自 以 為 已 獲 得 的 真 理 彼 此

陳 述 ， 藉 以 在 追 求 真 理 上 互 相 輔 助 ； 既 獲 得 真 理 之 後 ， 則 當 以 個 人 的 同

意 堅 決 服 膺 之 。  

人 是 通 過 自 己 的 良 心 而 領 會 、 認 識 天 主 法 律 的 指 示 ； 人 必 須 在 一 切 的 活

動 上 忠 實 地 隨 從 良 心 ， 俾 能 達 到 自 己 的 歸 宿 — 天 主 。 所 以 不 應 強 令 人 違

反 良 心 行 事 ， 也 不 應 阻 止 人 依 照 良 心 行 事 ， 尤 其 在 宗 教 事 務 上 是 如 此 。

因 為 宗 教 的 實 踐 ， 由 於 其 本 來 的 性 質 ， 全 在 乎 內 在 的 、 自 願 的 、 自 由 的

行 動 ， 人 這 樣 才 能 使 自 己 直 接 歸 向 天 主 ： 這 樣 的 行 為 不 是 由 純 屬 人 的 權

力 所 能 命 令 或 禁 止 的 ( 三 ) 。 人 的 合 群 天 性 ， 要 求 人 藉 外 在 形 式 表 達 內 在

的 信 仰 行 為 ， 在 宗 教 信 仰 上 與 他 人 相 通 ， 並 以 團 體 方 式 宣 示 自 己 的 宗 教 。  



如 果 在 不 妨 害 正 義 的 公 共 秩 序 下 ， 不 許 人 自 由 實 踐 宗 教 的 集 體 行 動 ， 這

是 侮 辱 人 格 及 天 主 為 人 所 定 的 秩 序 。  

此 外 ， 人 們 私 自 或 公 然 ， 出 於 心 靈 的 決 斷 ， 使 自 己 歸 向 天 主 的 宗 教 行 為 ，

本 質 上 ， 即 超 越 暫 世 事 物 的 秩 序 。 因 此 ， 以 謀 求 現 世 公 益 為 宗 旨 的 政 權 ，

應 該 承 認 人 民 的 宗 教 生 活 而 予 以 鼓 勵 ， 如 妄 加 指 揮 或 阻 撓 ， 這 便 是 越 俎

代 庖 。  

宗 教 社 團 的 自 由   

４  在 宗 教 事 務 上 的 自 由 或 不 受 強 制 ， 是 每 個 人 的 天 賦 ， 在 他 們 集 體 行

動 時 ， 也 當 予 以 認 可 。 因 為 宗 教 團 體 是 人 的 合 群 天 性 及 宗 教 本 身 的 性 質

所 要 求 的 。  

這 些 宗 教 團 體 ， 祗 要 不 妨 害 公 共 秩 序 的 合 理 需 求 ， 即 享 有 不 受 干 與 的 權

利 ， 以 便 遵 照 自 己 的 章 程 自 行 管 理 ， 以 公 共 敬 禮 崇 奉 至 高 的 神 明 ， 輔 助

成 員 實 踐 宗 教 生 活 ， 以 教 導 支 持 他 們 ， 並 得 設 立 機 構 ， 使 成 員 彼 此 互 助 ，

依 照 宗 教 的 原 則 指 導 其 生 活 。 宗 教 團 體 同 樣 有 其 權 利 ， 對 選 擇 、 培 育 、

任 命 、 調 遣 其 自 己 的 教 士 ， 以 及 與 居 留 世 界 各 地 的 宗 教 首 長 及 宗 教 團 體

互 相 交 往 ， 對 設 立 宗 教 建 築 ， 以 及 購 置 適 當 的 產 業 及 其 使 用 等 ， 均 不 受

法 律 或 政 權 行 政 設 施 的 干 擾 。  



宗 教 團 體 亦 有 權 利 ， 在 以 口 頭 或 文 字 ， 公 開 傳 授 及 宣 揚 其 信 仰 時 ， 不 受

阻 撓 。 但 在 傳 播 宗 教 信 仰 及 推 行 宗 教 生 活 時 ， 切 忌 帶 有 強 制 ， 或 卑 鄙 及

不 很 正 當 的 遊 說 意 味 的 行 為 ， 尤 其 對 於 無 知 或 貧 窮 者 ， 更 應 戒 避 。 這 種

作 風 應 視 為 對 自 己 權 利 的 濫 用 ， 並 對 他 人 權 利 的 損 害 。  

此 外 ， 宗 教 團 體 在 整 頓 社 會 及 激 發 人 類 的 活 動 上 ， 自 由 表 現 其 教 義 的 特

殊 功 能 ， 不 受 阻 撓 ， 也 是 屬 於 信 仰 自 由 的 範 圍 。 最 後 ， 人 們 由 於 宗 教 信

念 的 推 動 ， 可 以 自 由 集 會 或 設 立 教 育 、 文 化 、 慈 善 、 社 會 等 機 構 ， 其 權

利 是 奠 基 於 人 類 的 合 群 天 性 及 宗 教 固 有 的 性 質 。  

家 庭 的 信 仰 自 由   

５  每 一 家 庭 ， 因 為 是 享 有 自 己 的 原 始 權 利 的 團 體 ， 自 然 有 權 ， 在 父 母

督 導 下 ， 安 排 其 家 庭 的 宗 教 生 活 。 父 母 有 權 利 ， 依 照 各 自 宗 教 信 念 ， 決

定 其 子 女 應 受 的 宗 教 教 育 。 所 以 政 府 應 承 認 父 母 享 有 權 利 ， 得 以 真 正 自

由 選 擇 學 校 或 其 他 教 育 方 式 ， 不 能 為 了 這 一 選 擇 的 自 由 ， 直 接 或 間 接 加

於 他 們 不 公 平 的 負 擔 。 此 外 ， 強 令 子 女 就 讀 於 不 合 父 母 宗 教 信 的 學 校 ，

或 者 令 接 受 完 全 排 除 宗 教 訓 練 的 統 一 教 育 ， 這 便 是 侵 害 父 母 的 權 利 。  

維 護 信 仰 自 由   

６  既 然 社 會 公 益 ， 是 社 會 生 活 條 件 的 總 和 ， 人 們 藉 這 些 條 件 能 更 充 實 ，

更 便 利 地 獲 致 他 們 自 身 的 完 善 ， 最 主 要 的 即 在 於 保 衛 人 格 的 義 務 與 權 利  



( 四 ) ， 則 無 論 公 民 或 社 團 ， 無 論 政 府 或 教 會 以 及 其 他 宗 教 團 體 ， 為 了 他

們 對 公 益 的 義 務 ， 各 應 以 自 己 固 有 的 方 式 ， 關 心 其 信 仰 自 由 的 權 利 。  

保 衛 及 提 倡 人 類 之 不 可 侵 犯 的 權 利 ， 是 各 個 國 家 的 基 本 任 務  ( 五 )  。 所

以 政 府 應 以 公 正 的 法 律 ， 及 其 他 適 宜 的 方 法 ， 有 效 地 負 起 責 任 ， 保 衛 全

體 人 民 的 信 仰 自 由 ， 並 提 供 鼓 勵 宗 教 生 活 的 有 利 條 件 ， 使 人 民 真 正 能 夠

行 使 其 信 仰 自 由 的 權 利 ， 滿 全 其 宗 教 的 義 務 ， 使 社 會 本 身 ， 也 能 享 受 由

人 對 天 主 及 其 聖 意 之 忠 誠 而 來 的 正 義 與 和 平 的 利 益 。  

如 果 為 了 人 民 的 特 殊 環 境 ， 在 國 家 的 法 律 制 度 上 ， 對 某 一 宗 教 團 體 予 以

國 家 的 特 別 承 認 ， 則 必 須 同 時 對 其 他 一 切 公 民 及 宗 教 團 體 ， 承 認 並 尊 重

其 在 宗 教 事 務 上 的 自 由 權 利 。  

最 後 ， 政 府 必 須 注 意 ， 勿 使 與 社 會 公 益 有 關 的 國 民 之 法 律 平 等 ， 為 了 宗

教 的 理 由 ， 受 到 或 明 或 暗 的 損 害 ， 也 不 得 在 彼 此 之 間 有 所 歧 視 。  

因 此 ， 政 府 不 得 以 威 脅 恐 嚇 或 其 他 方 法 ， 強 迫 國 民 信 奉 或 放 棄 任 何 宗 教 ，

或 阻 止 進 入 或 脫 離 一 個 宗 教 。 凡 用 武 力 在 整 個 人 類 ， 或 某 一 地 區 ， 或 某

一 團 體 ， 消 滅 或 禁 止 宗 教 時 ， 更 是 違 反 天 主 的 旨 意 及 個 人 與 人 類 大 家 庭

的 神 聖 權 利 。  

信 仰 自 由 的 界 限   

７  信 仰 自 由 的 權 利 既 行 使 於 人 類 社 會 ， 則 其 運 用 應 受 某 些 規 則 的 節 制 。  



在 享 用 任 何 自 由 時 ， 都 應 遵 守 個 人 及 社 會 責 任 的 道 德 原 則 ： 就 是 在 行 使

自 己 的 權 利 時 ， 每 個 人 和 每 個 社 會 團 體 都 受 道 德 律 的 約 束 ， 應 注 意 別 人

的 權 利 ， 以 及 自 己 對 別 人 ， 和 對 大 眾 公 益 的 義 務 。 對 待 任 何 人 都 應 遵 循

正 義 與 人 情 而 行 事 。  

此 外 ， 因 為 社 會 有 權 利 保 衛 自 己 ， 以 抵 抗 假 藉 信 仰 自 由 所 能 發 生 的 偏 差 ，

則 主 要 地 應 由 政 府 提 供 這 種 保 障 。 但 這 不 應 出 於 臆 斷 或 不 公 平 地 偏 袒 一

方 ， 卻 應 依 照 合 乎 客 觀 道 德 秩 序 的 法 律 規 範 ； 這 是 全 體 民 眾 權 利 的 有 效

保 障 ， 及 其 權 利 的 和 平 諧 調 所 要 求 的 ； 也 是 對 正 當 的 公 共 安 寧 ， 就 是 在

真 正 的 正 義 之 下 ， 和 諧 共 處 的 充 份 照 顧 所 要 求 的 ， 同 時 也 是 對 公 共 道 德

應 有 的 衛 護 所 要 求 的 。 這 一 切 構 成 了 公 益 的 基 本 因 素 ， 也 就 是 公 共 秩 序

的 真 義 。 總 之 ， 在 社 會 上 對 完 整 自 由 的 通 例 應 予 保 存 ， 就 是 盡 量 給 人 自

由 ， 非 在 必 要 時 ， 不 得 限 制 。  

行 使 自 由 的 訓 練   

８  現 代 的 人 們 受 著 種 種 的 壓 制 ， 個 人 的 自 由 見 解 有 被 剝 奪 的 危 險 。 另

一 方 面 ， 不 少 的 人 似 乎 傾 向 於 假 借 自 由 ， 拒 絕 服 從 ， 而 藐 視 應 有 的 順 命 。

是 以 本 梵 蒂 岡 公 會 議 勸 勉 眾 人 ， 尤 其 負 有 教 育 他 人 之 責 者 ， 應 努 力 教 導

遵 守 道 德 秩 序 ， 服 從 合 法 權 力 ， 而 成 為 愛 好 純 正 自 由 的 人 ： 就 是 要 能 憑

自 己 的 見 解 ， 以 真 理 的 光 明 判 斷 事 理 ， 以 負 責 的 良 知 處 理 自 己 的 活 動 ，

以 及 甘 心 將 自 己 的 工 作 與 別 人 聯 合 ， 努 力 達 成 一 切 真 實 正 義 的 事 。  



所 以 信 仰 自 由 亦 應 幫 助 及 督 促 人 們 ， 以 更 大 的 負 責 心 在 社 會 生 活 中 ， 完

成 他 們 的 義 務 。  

  

二 、 在 啟 示 真 光 下 的 信 仰 自 由  

信 仰 自 由 的 根 源   

９  本 梵 蒂 岡 會 議 ， 論 人 的 信 仰 自 由 所 宣 佈 的 ， 是 以 人 格 的 尊 嚴 為 其 基

礎 ， 人 格 尊 嚴 的 要 求 ， 通 過 多 世 紀 的 經 驗 ， 更 深 刻 地 為 人 的 理 智 所 體 認 。

況 且 這 項 關 於 自 由 的 道 理 ， 在 天 主 的 啟 示 中 也 有 其 根 源 ， 因 此 基 督 徒 更

應 聖 善 地 保 持 這 端 道 理 。 雖 然 天 主 的 啟 示 沒 有 明 顯 地 肯 定 ， 在 宗 教 事 務

上 不 受 外 來 強 制 的 權 利 ， 可 是 它 卻 揭 示 了 人 格 尊 嚴 的 全 部 蘊 含 ， 顯 示 基

督 對 人 在 執 行 信 從 天 主 聖 言 的 職 責 時 ， 遵 重 其 自 由 ， 並 且 教 訓 我 們 ， 既

為 基 督 門 徒 ， 應 在 一 切 事 上 ， 認 清 並 追 隨 這 樣 一 位 師 傅 的 精 神 。 這 一 切 ，

都 證 實 這 一 宣 言 論 信 仰 自 由 的 道 理 所 根 格 的 總 則 。 尤 其 社 會 上 的 信 仰 自

由 與 基 督 徒 信 德 行 為 的 自 由 是 完 全 相 符 合 的 。  

信 德 行 為 的 自 由   

１ ０  公 教 會 主 要 道 理 中 的 一 端 ， 也 是 包 含 在 天 主 聖 言 內 的 ， 並 由 教 父

們 所 常 講 的  ( 七 ) ， 就 是 人 該 自 願 地 以 信 從 答 覆 天 主 ， 所 以 不 能 強 迫 任



何 不 自 願 的 人 去 接 受 信 德  ( 八 )  。 原 來 信 德 的 行 為 ， 由 於 其 本 身 的 性 質 ，

該 是 自 願 的 ， 因 為 人 受 了 救 主 基 督 的 救 贖 ， 被 耶 穌 基 督 召 叫 為 天 主 的 義

子 ( 九 ) ， 卻 還 不 能 向 啟 示 的 天 主 皈 依 ， 除 非 聖 父 吸 引 他 ( 十 ) ， 而 他 也 獻

給 天 主 有 理 性 的 和 自 由 的 信 德 的 服 從 。 所 以 在 宗 教 事 務 上 ， 不 應 有 任 何

從 人 方 面 而 來 的 強 迫 ， 這 是 完 全 相 合 於 信 德 的 特 性 的 。 因 此 ， 信 仰 自 由

的 原 則 頗 有 助 於 造 成 一 個 環 境 ， 在 這 環 境 中 人 們 能 無 阻 無 礙 地 被 邀 接 受

基 督 的 信 仰 ， 自 主 地 皈 依 它 ， 並 在 生 活 的 各 方 面 主 動 地 承 認 它 。  

基 督 及 宗 徒 們 的 態 度   

１ １  天 主 召 喚 人 們 以 精 神 及 真 理 事 奉 祂 ， 因 此 人 們 是 由 良 心 感 到 責 任 ，

並 非 被 迫 而 然 的 。 因 為 天 主 注 意 到 由 自 己 創 造 的 人 格 尊 嚴 ， 應 由 每 人 的

判 斷 來 引 導 ， 並 該 享 有 自 由 。 這 在 耶 穌 基 督 身 上 全 然 表 現 出 來 了 ， 天 主

在 基 督 身 上 盡 善 盡 美 地 表 揚 了 自 己 本 身 和 自 己 的 道 路 。 因 為 基 督 ， 祂 是

我 們 的 主 ， 我 們 的 師 傅  ( 十 一 ) ， 祂 是 良 善 心 謙 的  ( 十 二 ) ， 祂 曾 耐 心 地

吸 引 並 召 喚 了 門 徒  ( 十 三 )  。 祂 固 然 以 奇 蹟 支 持 並 證 實 祂 的 的 宣 講 ， 為

能 激 發 並 堅 定 聽 眾 的 信 心 ， 但 卻 不 是 為 對 他 施 行 強 迫  ( 十 四 )  。 祂 固 然

譴 責 了 聽 眾 的 寡 信 ， 但 把 懲 罰 卻 留 待 天 主 審 判 的 日 子 ( 十 五 )  。 派 遣 宗

徒 去 普 世 時 向 他 們 說 ： 『 信 而 受 洗 的 必 將 得 救 ， 但 不 信 的 必 被 判 罪 』

( 谷 ： 十 ， 六 1 6 )  。 祂 知 道 了 莠 子 雜 生 在 麥 苗 之 間 ， 祂 命 令 讓 二 者 一 起

生 長 ， 直 到 世 界 末 日 的 收 穫 ( 十 六 )  。 祂 不 願 作 一 位 以 權 力 統 治 的 政 治

性 的 默 西 亞 ( 十 七 ) ， 卻 甘 願 自 稱 『 人 子 』 ， 祂 來 是 『 為 服 事 人 ， 並 交 出



自 己 的 性 命 ， 為 大 眾 作 贖 價 』 ( 谷 ： 十 ， 4 5 )  。 祂 表 現 自 己 是 天 主 的 完

善 人 ( 十 八 ) ， 『 已 壓 破 的 蘆 葦 他 不 折 斷 ， 將 熄 滅 的 燈 心 ， 他 不 吹 滅 』

( 瑪 ： 十 二 ， 2 0 )  。 承 認 國 家 的 職 權 及 其 權 利 ， 命 令 給 凱 撒 納 稅 ， 但 也

明 白 地 教 訓 人 該 保 持 天 主 的 至 高 權 利 ： 『 凱 撒 的 ， 就 應 歸 還 凱 撒 ； 天 主

的 ， 就 應 歸 還 天 主 』 ( 瑪 ： 廿 二 ， 2 1 )  。 最 後 ， 在 十 字 架 上 完 成 了 救 贖

的 工 程 ， 為 人 類 贏 得 了 救 恩 及 真 正 的 自 由 ， 也 完 成 了 祂 的 啟 示 。 祂 為 真

理 作 證 ( 十 九 ) ， 但 不 願 以 強 力 加 之 於 反 對 者 。 祂 的 神 國 不 靠 刀 劍 來 爭 取

( 二 十 ) ， 而 憑 為 真 理 作 證 及 聆 聽 真 理 而 建 立 ， 並 藉 仁 愛 而 擴 展 ， 基 督 因

愛 而 高 舉 在 十 字 架 上 ， 吸 引 人 們 來 皈 依 祂 ( 二 一 )  。  

宗 徒 們 受 了 基 督 的 教 訓 和 榜 樣 的 感 化 ， 追 隨 了 同 樣 的 道 路 。 自 教 會 的 開

始 ， 基 督 的 門 徒 既 努 力 勸 化 人 們 悔 改 ， 承 認 基 督 為 主 ， 但 不 用 強 迫 行 為 ，

也 不 用 不 合 福 音 的 手 段 ， 惟 憑 天 主 言 語 的 德 能 ( 二 二 ) ， 他 們 毅 然 向 眾 人

宣 佈 天 主 救 世 的 計 劃 ， 『 祂 願 意 人 人 得 救 ， 並 能 認 識 真 理 』 ( 弟 前 ： 二 ，

4 ) ； 同 時 祂 們 尊 重 軟 弱 的 人 ， 雖 然 他 們 在 錯 誤 中 ， 祗 向 他 們 表 明 『 我 們

每 人 都 要 向 天 主 交 代 自 己 的 賬 目 』 ( 羅 ： 十 四 ， 1 2 ) ( 二 三 ) ， 並 應 服 從 自

己 的 良 心 。 如 同 基 督 一 樣 ， 宗 徒 們 常 留 心 為 天 主 的 真 理 作 證 ， 敢 於 在 民

眾 及 長 官 前 『 大 膽 地 宣 講 天 主 的 真 道 』 ( 宗 ： 四 ， 3 1 ) ( 二 四 )  。 他 們 以

堅 定 的 信 德 ， 堅 持 福 音 本 身 即 是 天 主 的 能 力 ， 為 使 信 者 獲 得 救 恩 ( 二

五 )  。 所 以 他 們 拋 棄 一 切 『 血 肉 的 武 器 』 ( 二 六 ) ， 效 法 基 督 良 善 謙 虛 的

榜 樣 ， 宣 講 天 主 的 聖 言 ， 完 全 依 賴 天 主 聖 言 的 德 能 ， 以 消 滅 相 反 天 主 的



勢 力 ( 二 七 ) ， 及 引 導 人 們 信 仰 和 服 從 基 督 ( 二 八 )  。 宗 徒 們 如 他 們 的 師

傅 一 樣 ， 也 承 認 合 法 的 政 權 ： 保 祿 宗 徒 說 ： 『 沒 有 權 柄 不 是 從 天 主 來

的 』 ， 並 命 令 『 每 人 要 服 事 上 級 有 權 柄 的 人 … … 誰 反 抗 權 位 ， 就 是 反 抗

天 主 的 規 定 』 ( 羅 ： 十 三 ， 1 — 2  )  ( 二 九 )  。 但 他 們 卻 不 怕 反 對 那 違 反

天 主 聖 意 的 政 權 ： 『 必 須 聽 天 主 的 命 ， 勝 過 聽 人 的 命 』 ( 宗 ： 五 ， 2 9 )  

( 三 十 )  。 無 數 殉 道 者 及 信 徒 ， 於 各 世 紀 ， 在 各 地 區 都 追 隨 了 這 條 道 路 。  

教 會 追 隨 基 督 及 宗 徒 芳 蹤   

１ ２  教 會 承 認 並 提 倡 信 仰 自 由 的 原 則 ， 與 人 格 尊 嚴 及 天 主 的 啟 示 相 符

合 ， 正 是 教 會 忠 於 福 音 真 理 ， 追 隨 基 督 和 宗 徒 們 的 道 路 。 教 會 歷 代 都 曾

保 護 並 傳 授 由 基 督 導 師 及 宗 徒 們 所 領 受 的 道 理 。 雖 然 在 天 主 子 民 的 生 活

中 ， 為 了 人 生 旅 程 的 歷 史 變 遷 ， 有 時 曾 經 有 過 不 甚 符 合 福 音 精 神 的 作 風 ，

甚 或 與 之 相 背 ， 但 教 會 始 終 堅 持 不 得 強 迫 任 何 人 接 受 信 仰 。 福 音 的 酵 素

久 已 影 響 人 心 ， 並 曾 甚 有 助 益 ， 使 人 隨 時 代 的 演 進 ， 更 廣 泛 地 認 清 了 人

格 的 尊 嚴 ， 並 使 人 更 成 熟 地 深 信 ， 在 宗 教 事 務 上 ， 應 保 持 人 格 尊 嚴 ， 在

社 會 上 ， 不 受 任 何 人 為 的 強 制 。  

教 會 的 自 由   

１ ３  有 關 教 會 的 利 益 ， 甚 至 有 關 國 家 的 利 益 ， 隨 時 隨 地 應 予 以 保 衛 ，

使 之 不 受 任 何 損 害 者 ，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當 然 是 ， 教 會 應 盡 量 享 有 關 於 救 人

所 必 需 的 行 動 自 由 ( 三 一 )  。 此 一 自 由 是 神 聖 的 ， 是 天 主 惟 一 聖 子 賦 予



以 自 己 寶 血 所 建 立 的 教 會 的 。 這 是 教 會 本 身 應 有 的 自 由 ， 誰 若 反 對 它 ，

便 是 反 對 天 主 的 意 旨 。 教 會 的 自 由 ， 在 教 會 與 政 府 及 整 個 國 家 體 制 的 關

係 上 ， 是 一 條 基 本 原 則 。  

在 人 類 社 會 上 ， 和 在 所 有 政 府 前 ， 教 會 以 主 基 督 所 建 立 的 神 權 資 格 為 自

己 要 求 自 由 ， 她 受 命 於 天 主 ， 負 有 去 普 世 給 人 類 宣 講 福 音 的 任 務  ( 三

二 )  。 同 樣 ， 教 會 也 以 人 民 社 團 的 資 格 為 自 己 要 求 自 由 ， 因 為 人 民 享 有

在 國 家 中 依 照 基 督 信 仰 的 規 則 而 生 活 的 權 利  ( 三 三 )  。 如 果 信 仰 自 由 的

原 則 ， 但 有 明 文 公 佈 及 法 律 規 定 ， 而 且 也 實 實 在 在 地 付 諸 實 行 ， 那 麼 ，

教 會 便 有 權 利 和 事 實 的 穩 固 地 位 ， 即 是 為 執 行 神 聖 任 務 所 必 需 的 自 主 ，

此 一 自 主 權 也 是 教 會 當 局 所 迫 切 力 爭 的  ( 三 四 )  。 同 時 ， 信 徒 們 一 如 其

他 的 人 們 ， 享 有 公 民 權 利 ， 不 阻 止 他 們 按 照 自 己 的 良 心 度 生 活 。 所 以 ，

教 會 的 自 由 和 信 仰 自 由 互 相 諧 和 ， 而 這 信 仰 自 由 正 是 屬 於 所 有 的 個 人 與

團 體 的 權 利 ， 並 應 受 法 律 制 度 的 保 障 。  

教 會 的 職 責   

１ ４  天 主 教 為 遵 從 天 主 的 命 令 ： 『 訓 誨 萬 民 』 ( 瑪 ： 廿 八 ， 1 9 ) ， 自 應

盡 最 大 努 力 『 使 主 的 言 語 順 利 展 開 ， 並 得 到 光 榮 』 ( 得 後 ： 三 ， 1 )  。  

所 以 教 會 勸 導 眾 教 友 首 先 『 要 為 所 有 的 人 懇 求 、 祈 禱 、 轉 求 和 謝 恩 … …

這 在 我 們 的 救 主 天 主 面 前 是 美 好 的 ， 也 是 蒙 悅 納 的 ， 因 為 祂 願 意 所 有 的

人 得 救 ， 並 得 以 認 識 真 理 』 ( 弟 前 ： 二 ， 1 — 4  )  。  



教 友 為 培 養 自 己 的 良 心 ， 該 謹 慎 注 意 教 會 的 神 聖 而 確 定 的 道 理 （ 三 五 ） 。

由 於 基 督 的 意 願 ， 教 會 是 真 理 的 導 師 ， 她 的 職 責 是 宣 揚 並 權 威 地 教 授 真

理 ─ 基 督 ， 同 以 自 己 的 權 威 闡 明 並 確 證 由 人 性 本 身 流 溢 的 倫 理 秩 序 之 原

則 。 此 外 ， 教 友 們 應 以 明 智 對 待 那 些 在 外 邊 的 人 們 ， 『 以 聖 神 ， 以 無 偽

的 愛 情 、 以 真 理 的 言 辭 』 （ 格 後 ： 六 ， ６ － ７ ） ， 堅 毅 不 拔 地 （ 三 六 ）

以 宗 徒 的 勇 力 ， 甚 至 流 血 捨 生 ， 努 力 發 揚 生 命 的 真 光 。  

因 為 門 徒 對 於 基 督 師 傅 負 有 重 大 任 務 ， 自 應 逐 日 加 深 理 解 基 督 所 傳 授 的

真 理 ， 以 合 於 福 音 精 神 的 方 式 ， 忠 實 地 宜 講 ， 勇 敢 地 保 衛 這 些 真 理 。 同

時 ， 基 督 的 門 徒 受 著 基 督 聖 愛 的 催 促 ， 應 以 仁 愛 、 明 智 、 耐 心 ， 對 待 那

些 徘 徊 於 歧 途 或 在 信 仰 上 無 知 的 人 們 （ 三 七 ） 。 所 以 要 注 意 ： 關 於 宣 揚

基 督 － 生 命 之 言 的 職 務 、 關 於 人 格 應 有 的 權 利 、 關 於 人 被 召 自 願 地 接 受

和 承 認 信 仰 時 ， 天 主 因 基 督 所 賜 聖 寵 的 份 量 。  

結 論   

１ ５  現 代 的 人 們 希 望 能 私 自 或 公 然 自 由 地 信 仰 自 己 的 宗 教 ， 這 是 事 實 。

況 且 信 仰 自 由 在 許 多 憲 法 上 已 宣 佈 為 公 民 的 權 利 ， 在 國 際 文 件 中 也 已 鄭

重 地 加 以 承 認 了 （ 三 八 ） 。  

但 有 些 政 權 ， 在 憲 法 上 雖 承 認 宗 教 信 仰 的 自 由 ， 而 政 府 卻 在 設 法 阻 止 人

民 的 宗 教 信 仰 ， 並 使 宗 教 團 體 的 生 活 陷 於 重 重 困 難 及 危 殆 的 境 地 。  



神 聖 公 會 議 對 現 代 的 那 些 好 現 象 ， 加 以 歡 欣 稱 道 ， 對 於 那 些 可 悲 事 實 ，

則 予 以 沉 痛 的 譴 責 ， 勸 告 教 友 並 懇 請 全 體 人 類 ， 務 須 慎 重 考 慮 ， 特 別 在

目 前 人 類 大 家 庭 的 現 狀 下 ， 信 仰 自 由 是 多 麼 需 要 。  

事 實 上 很 明 顯 ， 各 民 族 日 趨 合 一 ， 不 同 信 仰 ， 不 同 宗 教 的 人 民 ， 彼 此 間

亦 結 成 更 密 切 的 聯 繫 ， 最 後 ， 也 增 進 了 每 人 的 責 任 感 。 所 以 為 建 立 及 鞏

固 人 類 的 和 平 交 往 與 敦 睦 ， 必 須 在 世 界 各 地 ， 使 信 仰 自 由 獲 得 法 律 有 效

的 保 障 ， 亦 必 須 尊 重 人 在 社 會 上 ， 自 由 地 度 其 宗 教 生 活 的 至 高 義 務 和 權

利 。  

願 天 主 ， 眾 人 的 大 父 ， 賜 人 類 的 大 家 庭 ， 在 社 會 上 謹 守 信 仰 自 由 的 原 則 ，

藉 基 督 的 恩 寵 ， 和 聖 神 的 德 能 ， 導 向 崇 高 而 永 遠 的 『 天 主 子 女 的 光 榮 自

由 』 （ 羅 ： 八 ， ２ １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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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宗 公 佈 令  

本 宣 言 內 所 載 全 部 與 各 節 ， 均 為 神 聖 公 會 議 教 長 們 所 贊 同 。 我 們 以 基 督

所 賦 予 的 宗 座 權 力 ， 偕 同 可 敬 的 教 長 們 ， 在 聖 神 內 ， 予 以 批 准 、 審 訂 、

制 定 ， 並 為 天 主 的 光 榮 ， 特 將 會 議 所 規 定 者 ， 明 令 公 佈 。  

公 教 會 主 教  保 祿  



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頒 於 羅 馬 聖 伯 鐸 大 殿   

( 以 下 為 教 長 們 的 簽 署 )  

 


